
本部 103年度院管制計畫評核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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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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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名稱 評核意見 等第 

公

共

建

設

計

畫 

1 文化部 
臺中大都會歌

劇院興建計畫 

文化部： 

1.臺中歌劇院為中部地區唯一文化藝術表演之創

新育成平台為標誌性地標及創造世界九大新地

標，其獨特之建築工法獲得世界專利。未來將提

供中部地區民眾高水準之欣賞表演空間，以提

升藝文水準。 

2.已於 103年 10月 30日取得使用執照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臺中國家歌劇院以曲牆建築工法及水幕防火設

計獨創之建築工法，獲得世界專利，其中劇院設

計採用世界唯一曲牆結構體本身作為音響效果

之主體，減少裝修材，符合綠建築工法，已成為

中部地區標誌性及世界九大新地標之建築。 

2.臺中國家歌劇院於 103年 11月落成並舉行首演，

惟第三期舞臺專業設備工程及資通設施仍處於

施工狀況，請嚴格控管施工進度及品質，務必如

期如質完工、開館，並請即早規劃未來營運管理

及藝文活動，發揮表演藝術創新力量，為藝術文

化之人才培育、區域發展以及國際連結而努力。 

乙 

(複核) 

2 文化部 
北部流行音樂

中心計畫 

文化部： 

1.「北部流行音樂中心」第一標連續壁工程已於 103

年 4月完工，第二標主廳館工程已於 103年 10

月 22日決標、11月 6日簽約、104年 1月 12日

開工，並報展延期程至 108年 12月。 

2.將持續控管並納入本部公共建設督導會報檢討，

並成立軟體及硬體工作平臺會議，積極督促臺

北市政府。 

乙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本計畫因未能如期完成招標作業，致執行發生重

大落差，其中 5月、7月及 11月落後超過 5個

百分點，且整體計畫期程展延至 108年，為提高

後續之執行效率，請嚴加控管各項工程預算之

執行，並督促臺北市政府積極掌握發包、開工、

竣工、驗收付款等重要項目辦理時程，訂定各階

乙 

(複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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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里程碑之目標值，俾及時就落後項目即時採

取改善措施，同時加強研議相關財務計畫及積

極強化相關作為，以改善計畫執行。 

2.本計畫需跨機關合作執行，請強化溝通協調及統

籌推動，協助解決困難問題，發揮整合績效；另

各項工作進度及經費支用，請核實填報、反映執

行狀況。 

3 文化部 

海洋文化及流

行音樂中心計

畫 

文化部： 

1.本計畫工程及執行率嚴重落後，本部後續將積極

協助及督促高市府於前述期程辦理完成招標作

業，以利後續工程進行。 

2.因應本計畫整體工程預估需至 108年完工，修正

計畫已於 11月 25日函報行政院，行政院於 103

年 12月 1日送國發會審議，並於 104年 1月 16

日函復本部，請本部依國發會及相關部會意見

修正。將儘快修正後報院。 

3.為督導管制本計畫及督導代辦機關高雄市政府，

本部已將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興建計畫納

入本部公共建設推動會報，每月檢討執行進度，

加強控管，並成立軟體及硬體工作平台會議，

103 年度已召開 10 次公共建設推動會報、6 次

工作平台會議，並建立本部次長與高雄市副市

長之溝通平台，103年度已召開 1次問題協調會

議，並以函文督導高雄市政府辦理計畫計 40餘

次，積極辦理管制及督導事宜。 

乙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本計畫硬體工程第二標「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

心(高雄港 11-12號碼頭及光榮碼頭區域)新建工

程」103 年原訂 10 月完成招標作業，惟兩度流

標，未能順利完成招標作業，嚴重影響工進，全

年度預算執行率僅 10.27％，其中資本支出預算

執行率為僅 8.76％，進度嚴重落後。 

2.本計畫 103 年管制作為之行政作業及執行進度

與預算之控管，仍有改善空間，請加強落實計畫

管制及里程碑控管等機制，有效提升整體計畫

之執行率。 

丙 

(複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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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本計畫已依實際狀況提報修正，將期程延至 108

年，請儘速依行政院函復意見修正，俾於核定後

據以推動執行。 

4 

衛武營

藝術文

化中心

籌備處 

衛武營藝術文

化中心興建計

畫 

文化部： 

本計畫 103 年度已加強要求監造單位每週召開會

議、CIP會議，持續進行各標之界面整合，另專案

管理廠商每週召開工務協調會議，強化管控、持續

協調積極排除施工界面障礙，各項工進均已大幅

進展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本計畫於 94年奉核定執行，分為 7標陸續發包，

惟各標案間未能有效橫向聯繫、溝通及整合，致

計畫修正 4次，預訂於 104年 12月完成，請督

導服務廠商確實管控工程團隊落實施工進度，

此外應強化施工安全措施，確保計畫完成如期

完成。 

2.為使本計畫能確實發揮效益，請儘早規劃未來營

運管理及藝文活動及里程碑，避免完工後，發生

閒置之情事。 

乙 

(複核) 

社

會

發

展

計

畫 

5 文化部 

第二階段永久

屋基地文化種

子培育計畫 

文化部： 

1.本計畫完成文化種子培訓、實地訪視輔導以及建

立資訊平台、聯合宣傳平臺並加強與社區組織

聯繫溝通，以提升在文化產業面向上之能見度。 

2.未來縣市政府可透過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

畫持續建構陪伴性的輔導機制，以提升運用政

府與其他單位之補助資源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本案係為配合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投入文化種

子培育計畫，並持續推動各永久屋基地文化扎

根工作，因此相關培育人才資料庫及各部會投

注資源應納入整合及延續，尤其政府經費無法

長期協助輔導團隊，請主辦機關應協助各團隊

擴大參與面向，尋求更多相關單位或企業補助

及賡續協助各基地進行文化重建及社區營造工

作。 

2.本案之執行對永久屋基地及社區文化工作已產

甲 

(複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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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凝聚力，亦有助於基地各項文化工作亦能逐

步自主展開，為期後續能持續推動文化扎根工

作，建議結合社區、區域學校等資源，擴大人才

培育範圍與階層，以基地為永續發展為目標，提

升文化重建及復原工作。 

6 文化部 

小林平埔文物

館中長程(3 年)

營運管理計畫 

文化部： 

1.本案按照原預定期程完成展示工程並已於 103

年 8 月 2 日開館營運，截至 103 年底累積參觀

人數達 1 萬 1 千餘人，並且與高雄學校合作進

行校外教學獲得高度之肯定。 

2.將納入本部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持續輔導，以

提升館舍整體服務效能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本計畫已按預定期程完成展館工程並於 103年 8

月 2 日開館營運，103 年均能如期完成值得肯

定，執行後續納入文化部地方文化館二期計畫

持續輔導，建議以文物館為區域文化重心，整合

相關社區文化團隊平台，主動串連各組織，擴大

文物館功能。 

2.為有效發揮小林平埔文物館功能，請文化部持續

協助文物館相關軟硬體維運，並利用各地文化

館相互聯結及進行資源或訊息交流，除與學校

進行校外教學，亦可結合觀光及市政府資源，提

升文物館多元使用。 

乙 

(複核) 

7 文化部 

價值產值化-文

創產業價值鏈

建構與創新 

文化部： 

1.本計畫配合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政策，本部以推

動「價值產值化-文創產業價值鏈建構與創新」

為政策方向，賡續辦理文創產業環境整備等工

作，完成多項成效。 

2.協助文創智財權保護與應用，協助文創業者瞭解

智財權保護及授權應用及提供智財權諮詢輔

導；加強人才培育及媒合，103 年培育 61 人次

專業經理人、工作坊計 60人等；提供多元資金

挹注並補助縣市政府發展具地方特色文創產業

者。 

3.開通市場流通及拓展，擴展新興市場商機及整體

甲 

(初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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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行銷與擴大產展之效益。 

行政院： 

1. 103年五大園區參訪人數達 504.5萬人次，超過

原訂目標，惟其中華山園區參訪 337萬人次，占

全數之 66.8％，呈現一枝獨秀狀態，與文化創意

產業法第 2條「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，…注

重城鄉及區域均衡發展…」之規定有所落差，請

研議並逐步改善現況。 

2.本計畫在文創展售流通平臺之產值執行進度及

經費執行皆落後之情形下，惟實績猶能超過原

訂目標甚多，建議針對執行情形滾動檢討調整

爾後年度目標值；另有關文創之星創意加值競

賽之評獎，請納入提供商品化之輔導與協助或

將商品化為評分標準，俾創意可以落實，發揮文

創產業之經濟效益。 

3.辦理獎助參加藝術及文化創意類國際展賽工作，

請針對 103 年獲補助團隊因參展效益與作業時

程問題導致放棄補助之現象，提出解決方案，讓

補助金可確實執行，協助團隊連結國際，開拓國

外市場並行銷我國之文化創意產業。 

乙 

(複核) 

經

濟

發

展

計

畫 

8 文化部 

文化創意產業

發展（第二期）

第三次修正計

畫 

文化部： 

本計畫 103 年度主要業務辦理「現代化典藏庫房

建造計畫」（國美館）、以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

基地進行區域產業串連（文資局）、辦理工藝創新

育成中心基地設施整建計畫（工藝中心），其業務

橫跨本部文創發展司、文化資產局、國立臺灣工藝

研究發展中心等單位整合，推動較具困難度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文化創意產業係我國目前積極推動六大新興產

業之一，亦為各國展現經濟動能之主要面向，本

計畫目前主要推動文化創意產業之硬體建設工

作，惟已修正 4次，請落實里程碑管理，積極朝

向 104年完成之目標努力推動。 

2.本計畫 103年「國立臺灣美術館現代化典藏庫房

建造計畫」及「南海學園科學館修復再利用工程

案」皆有進度落後情況，請檢討原因並儘速改

乙 

(複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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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。 

9 文資局 

歷史與文化資

產維護發展(第

二期)計畫 

文化部： 

本計畫 103 年度持續辦理有形文化資產資產、無

形文化資產及相關保存維護工作，內容重點項目

可分為「有形文化資產管理體系計畫」、「無形文化

資產與保存技術推廣計畫」、「文化資產保存維護

研究領航計畫」、「空間資訊系統建置計畫」、「文化

資產育成中心建置計畫」等項，業務涉本部文化資

產局、國立臺灣博物館、國家人權館籌備處等單

位，橫向溝通與整體執行上雖較其他計畫更具難

度，其年度大致符合（部分甚有超出預估值），表

現值得肯定。 

甲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 103年賡續推動 146處古蹟歷史建築修復維護與

活用示範計畫，並已完成 33處，其中 7處古蹟

歷史建築修復後已開放參觀，帶動地方之文化

觀光；另無形文化資產推動與保存技術傳習工

作，參與人數已超過 17萬人次，積極展現績效，

後續請適時滾動積效目標。 

2.為提供整體補助計畫資源分配之策略規劃，及後

續計畫財務自償率之設定參考，請適時辦理計

畫執行效益評估，瞭解整體執行成效，並檢討前

期計畫執行優缺點，俾供後續相關計畫規劃及

執行參考，另同步進行評估全國性文化資源總

體調查，依調查資料適切導入如產值或提升地

方就業機會等產出型績效指標，俾避免流於一

般性工作指標。 

甲 

(複核) 

10 影視局 
高畫質電視推

展計畫 

文化部： 

本計畫 103 年度完成多項成效及計畫，包含協助

公共電視經營高畫質電視頻道、提升數位電視節

目內品質、加強有線電視數位化轉換宣導，執行成

效有佳，年度目標均符合或超前預定達成值。 

優 

(初核) 

行政院： 

1. 103年辦理公共電視經營高畫質電視頻道、提升

數位電視節目內容品質、加強有線電視數位化

轉換宣導等工作，大致依既定目標完成，有關各

乙 

(複核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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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補助製拍之節目，後續請積極展現推動效益

或產值。 

2.未來請累積本計畫執行成果，俾使我國電視節目

製作規格能與國際水準接軌，增加海外銷售播

出之機會；另為傳承節目製播經驗，培育專才，

相關補助計畫宜強化產學合作計畫，使新學者

於參與節目製播期間，以「做中學」方式加速人

才投入業界。 

 


